
秀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一、政策依据
根据《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桂林市就业补助资金就业创业补贴实施细则〉<桂林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市人社政规〔2022〕1号)
2、 事项名称
    秀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三、申报对象
个人
四、受惠内容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项目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先缴后补”方式执行，秀峰区补贴标准为3600元/年每人给予补贴(不足一年的按月折算为300元/月每人)。其他县(市、区)可根据就业资金总量确定补贴标准，原则上不得超过3600元/年每人。
五、受理条件
（一）以灵活就业方式实现就业，并在我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灵活就业登记、按规定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我市足额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会养老保险费的以下人员:
1.具有城镇户籍或常住城镇区域的就业困难人员;
2.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二）具有本市居民户口，从事灵活就业，在社会保险部门进行失业保险登记，并已享受完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
（三）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并在《就业援助卡》上登记，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并以个人身份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给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即：以灵活就业方式实现业，并在我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灵活就业登记，按规定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我市足额缴纳灵活就业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员）
六、主管部门
秀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七、申报时间
第一次申报时间：2022年6月20日—2022年7月20日
第二次申报时间：2022年10月8日—2022年11月10日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申报咨询：朱丽霞、覃苏斐
联系电话：0773-2822185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九、特别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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